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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道：
近日，国务院印发 《固体废物综合治
理 行 动 计 划》（以 下 简 称 《行 动 计
划》）。《行动计划》 提出，到 2030
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
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
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
到遏制，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
量达到 45 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
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固体废物综合治
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

《行动计划》 聚焦工业、城镇、
农林等主要产废领域，按照全链条综

合治理的思路，进一步明确各环节治
理任务，推动源头管控和减量，规范
收集转运和贮存，提升资源化利用水
平，增强无害化治理能力，部署开展
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填
埋场环境污染隐患、建筑垃圾、历史
遗留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磷石膏等重
点领域专项整治，严格全过程监管和
执法督察，完善法规标准和技术体
系，加强政策保障。

在推动源头管控和减量方面，《行
动计划》 明确实施城镇固体废物源头
管控。推进建筑垃圾分类处理，稳步

发展装配式建筑，推广绿色施工、全
装修或标准化装修交付，强化建筑工
地固体废物源头管控。同时，将建筑
垃圾减量、运输、利用、处置所需费
用列入工程造价，在工程招标和施工
设计中明确减量要求和措施。探索房
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固体废物排放限额
管理。鼓励就地就近处理园林垃圾。
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塑料
制品规范使用和减量要求。

在规范回收转运体系上，《行动计
划》 提出，要提高生活垃圾分类和资
源化利用水平，深化生活垃圾分类网

点与废旧物资回收网点“两网融合”，
同时发展“互联网+回收”模式。加
强建筑工地、临时贮存场所信息化监
管，加强运输车辆动态监管，严防沿
途遗撒和乱倒乱卸建筑垃圾，防止城
市建筑垃圾向农村转移。

《行动计划》 还明确，深入推进
建筑垃圾专项整治，深入排查建筑垃
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
处置等各环节违法违规问题。加强跨
部门常态化联合执法和惩戒，畅通信
息共享、案件移送等渠道，依法从严
从重从速查处一批典型案件。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赵文霞报道：
近日，阳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
布修订后的 《阳江市灵活就业人员住
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 《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灵活就
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以
适配新形势下住房公积金的发展需求。

《管理办法》 以 《住房公积金管
理条例》《住房公积金归集业务标准》
等为依据，结合阳江实际修订而成，
共五章十七条，系统规范了账户设
立、缴存、使用等内容。值得注意的
是，《管理办法》 在原政策基础上进行
五大调整，涵盖缴存人范围、销户提
取、贷款权益、贷后管理及违规处理
等关键环节。

在缴存人范围界定上，《管理办法》
明确，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本市灵
活就业人员 (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
者、非全日制就业人员，以及港澳台
人员、享有中国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
等） ，均纳入灵活就业缴存人范畴。

提取销户政策的调整更贴合实际
需求。《管理办法》规定，住房公积金个
人账户封存满 6 个月未继续缴存的，缴
存人可提取账户内存储余额并销户。

贷款权益方面，《管理办法》明确符
合阳江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基本条件的
灵活就业缴存人，可按规定申请住房公
积金贷款，或签订按月对冲还贷协议，

以住房公积金直接偿还贷款本息。
《管理办法》 调整了灵活就业缴

存人贷后停缴的规定。原政策中，贷
款批准后连续停缴超过 6 个月 （含）
以上的，公积金中心和受托银行可以
依据借款合同提前收回贷款，或从住
房公积金停缴次月起按同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 （LPR 利率） 计息，调整后
不再恢复执行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
新办法则调整为住房公积金贷款发放
后，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借款人因个人
原 因 连 续 停 缴 住 房 公 积 金 超 过 1 年
（12 个月） 以上的，从次年 7 月起在同
期同档住房公积金贷款年利率的基础
上增加 0.1%，直至恢复正常缴存。该
项调整有利于减轻住房公积金借款人
的还款压力。

《管理办法》 还明确了违规处理
机制，灵活就业缴存人违法违规提取
及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按照阳江
市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贷款管理有关规
定处理。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通讯
员穗规资宣报道：记者近日从广州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荔湾区分局获悉，
作为广州房票安置政策的首个试点区
域，荔湾区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印发

《广州市荔湾区房票安置实施细则 （修
订版）》，进一步加大房票实施力度，
拓展房票安置适用范围至非住宅等征
拆安置主体，成为广州第一个修订细
则落实第八批惠企利民措施的区。2025
年 12 月 11 日荔湾区首次向区内土储项
目商办物业核发了一张价值一亿元的
房票，用于新办公楼购置，这大大缩
短被征拆企业物业“置换”的周期。

据介绍，荔湾区房票安置实施细则
的升级，首要价值在于切实提升被征
拆人的幸福感，筑牢保障底线与资产
权益屏障。修订后的细则拓宽房票安
置适用范围，让被征拆主体能够灵活
购置符合自身需求的物业，确保其资
产权益与发展需求双重落地。相较于
传统安置模式，物业房票打破了房源
类型与区域的双重限制，赋予被征拆
主体更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同时大幅

压缩安置周期，从根本上破解“安置
滞后”的民生痛点，让物业安置的获
得感与满意度切实提升。

同时，通过将补偿资金以房票形式
留存于本地物业市场，政策引导被征
收人在广州市内购置商业、办公、工
业等各类物业，直接为存量物业市场
注入定向需求。对城市更新实施主体
而言，有效降低征拆难度、改造周期
和投资成本。同步推进拆迁改造和物
业安置落地，实现城市更新“滚动开
发、稳步推进”的节奏，省去传统模
式中复建物业建设、临时过渡安置等
环节的额外成本，有效缓解实施主体
的资金压力，加速片区物业更新与功
能升级进程。

房票安置实施细则正式印发后，随
着第一张非住宅房票补偿安置落地，
极大提振投资信心，彰显房票政策优越
性。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荔湾区
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
推进并不断优化房票安置工作，鼓励更
多适用对象选择房票安置方式，促进荔
湾区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近期，广州黄埔区房票安置政策实施
过程中，网络平台及线下市场出现

“低价收购房票”“转售赚取高额差
价”“非正规渠道快速套现”等不实
信息，给市民财产安全带来隐患。为
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保障群众合法
权益，黄埔安居集团 （广州） 有限公
司与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相继发布
风险提示，提醒市民及中介机构警惕
房票违规转让行为。

作为黄埔区城中村改造房票核发
单位，黄埔安居集团于 2025 年 12 月
24 日率先发布公告，明确房票实行实
名登记制度，仅允许合法持有人按规
定程序转让一次，不得分割转让，且
房票的核发、使用、转让与结算等流
程均有严格政策规定，通过官方渠道
办理转让手续无需支付手续费。该公
告特别提醒，违规交易可能导致相关
合同无效、资金被骗、陷入差价陷
阱，还可能面临隐性收费、强制捆绑
消费等问题，最终可能造成重大财产
损失。

随后，2026 年 1 月 5 日，广州市
房地产中介协会向全体会员同行发出
通知，强调中介机构若遇使用房票购
房的客户，需提醒其充分了解房票政
策及流程，切勿轻信非正规渠道的不
实承诺，不得为违规转让房票的交易
提供中介服务；同时明确禁止中介机
构制作、转发未经核实的房票政策及
违规转让相关信息，要求各机构加强
内部管理，切实落实风险防范责任。

作为 广 州 市 黄 埔 区 城 中 村 改 造
房票核发单位，黄埔安居集团 （广
州） 有限公司强调，房票政策的初
衷是保障拆迁群众利益、促进房地
产市场健康发展，其有序实施需要
全社会共同维护，请所有房票记载
人及有意受让房票的市民，务必先
通过官方渠道全面了解政策细节和
办 理 流 程 ， 切 勿 轻 信 非 官 方 信 息 ，
坚决远离各类违规交易。市民可在
工 作 日 9:00-12:00、 13:30-17:30， 通
过电话 19124244896 或前往广州市黄
埔区萝岗奥园广场 H6 栋 30 楼 302 室
咨询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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